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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7〕694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节前既有房屋使用安全及房屋租赁检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根据《关于开展国庆、中秋节前安全生产检查的通知》（南安办〔2017〕153号）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加强我区房屋安全检查力度，做好房屋租赁监督管理工作，切实抓好国庆、中秋节前安全生产工作，防范安全事故发生。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既有房屋使用安全监督管理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房屋使用安全主体责任。各镇（街道）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提高警惕，按照《佛山市南海区既有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工作方案》（南府办函〔2016〕102号）精神，以公有房屋、危旧房屋安全排查整治工作为重点，落实房屋使用安全主体责任，督促房屋产权人、使用人及其委托的管理服务单位加强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加强日常巡查和监督，切实抓好隐患整改落实。

（二）加大排查力度，切实做好危旧房屋整治工作。在前阶段既有房屋使用安全排查的基础上，继续对辖区内危旧房屋使用安全情况开展全面排查，做好危旧房屋整治工作台账，及时落实整改措施，加强跟踪监督，密切监测房屋安全状态，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二、加强房屋租赁监督管理

各镇（街道）要会同流动人口和出租屋服务管理机构定期组织有关单位对租赁房屋进行安全使用检查，对掌握的行政区域内危险房屋、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情况及时组织处理；加强对物业小区的管理，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自觉配合做好出租屋及流动人员信息登记，并及时向流管部门反馈。

三、加强信息报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各镇（街道）要及时了解和掌握辖区内既有房屋及出租房屋的使用安全情况，收集好各类房屋使用安全隐患信息，做好台账，对发生的各类既有房屋或出租房屋突发事件或重大异常情况，要迅速妥善处置并及时上报信息。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7年9月26日       
    （联系人：叶昊炫，联系电话：86289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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